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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登記機關受理跨縣市代收地政類申請案件作業原則」第二點、第五點、第六點及第

四點附件一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五月一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登記機關受理跨縣市代收地政類申請案件作業原則」第二點、第五點、第六點

及第四點附件一

部　　長　劉世芳

登記機關受理跨縣市代收地政類申請案件作業原則第二點、第五點、第六點修正規定

二、本原則適用範圍以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登記機關間協助代收申請案件為限。

　　前項代收申請案件如下：

（一）土地登記（不包含非金融機構抵押權設定登記及與其連件辦理之土地登記案

件）。

（二）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。

（三）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四條所定之複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。

（四）複印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申請書原案。

（五）依檔案法規定申請複印之公文。

（六）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。

（七）人工登記簿謄本。

（八）利害關係人申請之異動索引、異動清冊。

（九）複印信託專簿、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及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。

（十）代理人送件明細表。

（十一）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。

（十二）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：買賣案件申報書、預售屋、租賃及預售屋解約

「線上登錄、紙本送件」案件及更正申報內容申請書。

五、代收機關受理前點申請案件，應辦理事項如下：

（一）核對申請（報）人或代理人之身分，並於申請案件之申請（報）書右下方加

蓋核訖身分章戳、核對者及代收機關。但不依土地登記規則及其他法令規定

核對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身分。

（二）檢核申請案件之申請（報）書之附繳證件、委任關係、聯絡方式及其他應勾

選或填寫等欄位是否填載正確，及該申請書上印章是否缺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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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代收非由地政士代理之土地登記申請案件者，應向管轄機關確認是否符合土

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。

（四）確認發還或發給文件之方式及代收預付郵資。

（五）跨縣市代收案件簽收系統（以下簡稱代收系統）登錄收件資料。

（六）通知管轄機關。

（七）發給代收申請案件之收據（範例如附件二）。

（八）郵寄代收申請案件。

　　第二點第二項第十二款之案件，如代理人到場，應另核對申報人於申報書或更正申報

內容申請書所載姓名、名稱與統一編號是否正確及印章是否缺漏，並確認「線上登

錄、紙本送件」案件申報書序號欄，載有不動產成交及預售屋備查資訊申報網（以下

簡稱申報網）之序號。

六、管轄機關收受前點申請案件，應辦理事項如下：

（一）收件。

（二）登錄代收系統簽收並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及代收機關。

（三）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繳納規費。

（四）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補正或駁回申請案件並檢還原卷。

（五）案件辦理完畢，應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，並寄回相關文件、核發資料或權

狀。郵資如有賸餘，應一併寄回。

　　第二點第二項第十二款之「線上登錄、紙本送件」案件，須於申報網管理端登錄紙本

表單收件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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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申請代收地政案件收據（範例） 

代收機關：________市、縣_________地政事務所/金門縣、連江縣地政局 

代收編號 號至               號共  件(1件1號) 

申請項目  
申請代收

日    期 
年    月   日 

預付郵資            元 
代收人員 

分    機 
 

申請標的

/案號/公

文號 

□申請標的：    市(縣)     區(市、鄉、鎮)    段 

小段      地號共    筆、      建號共  棟 

□申請案號：     年   字      號 

□申請公文號：  年   月   日     字第      號 

□申報書序號： 

申請人  

代理人  複代理人 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土地登記、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案件送達管轄機關後，依土地登記

規則第53條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11條、第264條規定辦理收件、

計收規費、審查、複丈、登校及發件等作業。 

二、代收案件處理時限均自管轄機關收件後起算。如有計徵規費、罰鍰、

補正、駁回、領件、申請退費及閱覽、複印或攝影申請(報)案件等

事項，均請向管轄機關辦理。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「線上登錄、

紙本送件」案件之收件日期，以代收機關受理時間為準。 

三、應納規費金額，經管轄機關通知後，依其通知方式繳納。 

四、代收機關僅核對土地登記案件送件人身分，不依土地登記規則及其

他法令規定核對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身分。 

五、代收機關查詢電話：○○○ 

六、管轄機關：○○市、縣○○地政事務所/金門縣地政局、連江縣地

政局。 

查詢電話：○○○○○、機關地址： 

金融帳號： 

七、管轄機關簽收情形及收件年字號查詢網頁網址：○○○○○ 

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2卷　第042期　　20260310　　內政篇



第四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
附件一 跨縣市代收地政案件申請單（範例） 

一、申請項目： 

□土地登記申請案(不包含非金融機構抵押權設定登記及與其連件

辦理之土地登記案件)□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申請案 

□複印□1.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□2.複印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

申請書原案□3.公文□4.信託專簿□5.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□6.

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 

□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□人工登記簿謄本 

□利害關係人申請之異動索引、異動清冊 

□代理人送件明細表      □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 

□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□1.買賣案件申報書□2.預售屋「線上

登錄、紙本送件」申報書□3.租賃「線上登錄、紙本送件」申報書

□4.預售屋解約「線上登錄、紙本送件」申報書□5.更正申報內容

申請書 

二、申請標的【詳後附申請(報)書】 

三、請貴所(局)代收後移送管轄登記機關（_____市、縣_____地政事務所

或地政局）辦理，本人已知悉本案處理期限自管轄登記機關收件後起

算，收件後如有計徵規費、罰鍰、補正、駁回、領件、申請退費及閱

覽、複印或攝影申請(報)書及其附件等事項，均由管轄機關辦理。 

四、本申請案件辦理完畢後發還或發給之文件，請就下列方式擇一辦理： 

□至管轄機關領取。 

□郵寄領取(□掛號□雙掛號□快捷□ i 郵箱)： 

1、檢附郵資________元。 

2、選擇以掛號／雙掛號／快捷寄送者，同意由管轄機關將辦理

完畢應發還或發給之文件寄給申請案件之□權利人□義務人

□代理人。 

(郵寄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3、選擇以ｉ郵箱寄送者，同意由管轄機關將辦理完畢應發還或

發給之文件寄給申請案件之□權利人□義務人□代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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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ｉ郵箱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(領件密碼傳送手機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□領件密碼應妥善保管，倘因保管不慎致文件遭他人取走，自

負相關責任；文件送達ｉ郵箱3日後仍未領取，將退至附近

郵局招領，屆期未至郵局領取者將退回管轄機關，原已繳納

郵資不予退還；案件如有應補正或駁回之情事，則由管轄機

關以雙掛號等一般非ｉ郵箱郵遞方式辦理。 

※申請以郵寄方式（含掛號、雙掛號、快捷、ｉ郵箱）領件者，如

因逾期招領退回管轄機關，需由申請人另外繳納郵資，方得申請

重新寄送。 

□本申請案件無發還或發給文件。 

五、切結事項：□本人確實知悉內政部102年12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26652564號令規定，非地政士送件受同一登記機關同一年內申請

不得超過2件或曾於同一登記機關申請不得超過5件之限制；本次代

為收件申請確實未違反規定，並已核對附繳證件及數量無誤。 

 

此 致 

□          市、縣         地政事務所 

□金門縣地政局 

□連江縣地政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（或代理人）              簽章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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